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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5:00开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一

2025年9月15日下午15:00时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学府路63号联合总部大厦30楼会议室。

5、主持人：黄培钊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9人， 代表股份261,749,83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967,

154,107股的27.0639%。 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持股在5%以下（不含持股

5%） 的中小投资者共149名， 代表股份8,477,0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67,154,107股的

0.876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253,272,7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967,154,107股的26.187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149人，代表股份8,477,0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967,154,107股的0.8765%。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61,009,03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0%；716,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6%；24,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7,736,29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1.2612%；反对71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8.4475%；弃权24,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2914%。

第1项议案经参与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有效通

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78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4%；6,031,

2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48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3%；6,031,

3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3,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68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4%；6,031,

3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68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4%；6,031,

3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2,14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81%；6,034,

79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56%；4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3,78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87%；6,033,

1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9%；4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9,88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10%；6,023,

2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1%；46,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83,78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25%；6,023,

2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1%；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60,988,13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90%；717,2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0%；44,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3.01选举黄培钊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3,8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571,12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5.7197%。

3.02选举林维声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589,96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2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317,22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2.7246%。

3.03选举黄德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3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571,6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5.7256%。

3.04选举洪湃慧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35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571,61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5.7256%。

3.05选举孙立群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5,3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572,6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5.7375%。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

一以上，黄培钊先生、林维声先生、黄德明先生、洪湃慧女士、孙立群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4.01选举李伟相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4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571,70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5.7266%。

4.02选举徐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4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571,70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5.7266%。

4.03选举吴悦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935,4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4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5,662,7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6.8001%。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

一以上，李伟相先生、徐佳先生、吴悦娟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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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中设职工代表董

事1名。 具体名单如下（简历附后）：

非独立董事：黄培钊先生、林维声先生、黄德明先生、洪湃慧女士、孙立群先生、穆光远（职工代表董

事）；

独立董事：李伟相先生、徐佳先生、吴悦娟女士。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其中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伟相先生自2021年2月23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在公司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因此李伟相先生的任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其在公司连任时间满六年时止。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不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符合相关法规和制度要求。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上述董事均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二、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冯军强先生、郑宇先生任期届满，本次

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职务，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军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88,333股，郑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13,333股，不存

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人员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培钊先生，汉族，1960年7月出生，植物营养学博士，高级农艺师，中国国籍。 1992年3月至2001年8

月，在深圳市芭田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任农艺师、副厂长、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年7月至2007

年10月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年6月起兼任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7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圳市第三届、第

四届、第五届委员，2004年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聘请为“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 ，广东省肥料协会理事会副会长。 自2015年6月起任广东省肥料协会会长。 2001年7月至今任深圳

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至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黄培钊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林维声先生配偶之兄长，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237,927,

851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维声先生，汉族，1969年10月生，1988年9月至1992年7月，华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本科，中国国籍。

1992年7月至1997年9月在深圳市农科中心任农艺师；1997年9月至2003年6月任深圳市诺普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PMC经理、 采购部经理；2003年7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

2008年6月至2011年5月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国际贸易部经理；2011年5月

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总监，2015年1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 2001年7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至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

林维声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先生的妹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1,295,785股，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黄德明先生，汉族，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硕士。1990年至

1998年任广东湛化企业集团公司工程师。 1999年至2004年任广东湛化企业集团公司复合肥分厂厂长。

2004年加入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期间担任生产部部长、松岗分公司总经理、贵港市芭田

生态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芭田矿业公司董事长、贵州芭

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德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548,243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洪湃慧女士，1970年生，广州外国语学院国际贸易日本语本科，日本东京大学国际贸易研修。 1994

年至1996年任日商岩井株式会社广州代表处商务代表，1996年至2004年任日本松下集团工厂自动化营

业经理，2004年至2016年任爱可机械（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年至今任深圳市鹏慧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洪湃慧女士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吴健鹏的妻子，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孙立群先生，198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2007年8月至2010年8月任职香港大学研究助

理，2015年3月至今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现任副研究员，深圳市孔雀人才。 研究方向

主要为碳中和等领域。 主持/参与国家级、广东省、深圳市等科研项目10余项。 2021年度获深圳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 2022年10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孙立群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穆光远先生，汉族，1984年7月出生，2009年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微生物）专业获学士学

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 2008年6月至2009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任职助理研究员；

2009年6月至2010年11月任职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职副总经理；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

职上海子望贸易有限公司任职总裁助理；2013年7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研发部

门平台经理；2019年9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七、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穆光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27,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伟相先生，汉族，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民商法研究生。 1995年至1997年任

哈尔滨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1997年至1999年任黑龙江省天赢律师事务所律师；1999年至2001年任黑

龙江省九通律师事务所律师；2001年至2004年任黑龙江省白马律师事务所；2004年至2012年任广东广

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3年至2019年任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7月起至

今任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至今任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监事会主

任；2021年2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七、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伟相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徐佳先生，汉族，197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2005

年9月至2016年5月任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5年9月至今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2月至2022年5月任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1月至2023

年1月任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7月至今任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2022年10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徐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悦娟女士，汉族，196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1990年7月至

1992年8月就职于广州市委党校；1992年8月至2020年3月就职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党群工

作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兼培训学院院

长、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2020年9月至2021年7月，担任浙江永安融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0月至今任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2021年12月

至今任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10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任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吴悦娟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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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9月15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

本次董事会的提前通知期限，与会的董事已知悉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9人，非独立董事李纳川、何九如、赵骐及独立董事李臻、张欣荣、姚承骧通过通讯表决方式与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佶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与监事，原监事

会的法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赵骐、姚承骧、张欣荣，

张欣荣任召集人。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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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

专用证券账户内存有13,338,500股股票，故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总股数为7,414,744,618股。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9月15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佶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00人，代

表股份总数1,241,984,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6.750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6名，代表股份总数764,315,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0.30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94名，代表股份总数477,668,6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6.44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499人，代表股份

总数477,938,9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6.445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70,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0.00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94人，代表股份477,668,61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6.4421%。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175,5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612%； 反对

104,644,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56%；弃权164,8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129,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0706%； 反对104,644,0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949%；弃权164,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466,7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846%； 反对

104,341,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2%；弃权176,6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421,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316%； 反对104,341,0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15%；弃权176,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467,2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847%； 反对

104,34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1%；弃权176,4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421,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317%； 反对104,340,7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14%；弃权176,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471,8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850%； 反对

104,335,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7%；弃权177,1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426,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326%； 反对104,335,4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03%；弃权177,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406,6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98%； 反对

104,334,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弃权243,6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61,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190%； 反对104,334,1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00%；弃权243,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325,5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32%； 反对

104,403,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61%；弃权255,8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279,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020%； 反对104,403,0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444%；弃权255,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410,8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801%； 反对

104,332,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5%；弃权240,6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6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199%； 反对104,332,9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298%；弃权240,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402,7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95%； 反对

104,339,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0%；弃权242,6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57,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182%； 反对104,339,0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10%；弃权242,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400,8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93%； 反对

104,32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2%；弃权253,9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5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178%； 反对104,329,6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291%；弃权253,9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37,393,0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87%； 反对

104,34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2%；弃权250,2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3,347,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1161%； 反对104,341,1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15%；弃权250,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40,759,6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4%； 反对

69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弃权533,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6,714,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437%；反对69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7%；弃权

533,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16%。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41,044,1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 反对

65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9%；弃权283,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76,998,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032%；反对65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4%；弃权

283,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94%。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俊杰、李沛雨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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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审议程序

1、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

案》，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利润分配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内容

1、本次为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公司2025年上半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9,741,563.74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2,768,249.04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应当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

配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利润分配比例，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529,499,

999.22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663,915,644.73元。

3、公司拟定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

专户上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以2025年9月14日

公司总股本955,451,508股扣除7,081,000股后948,370,508股为基数，计算出本次合计拟分配现金股

利18,967,410.16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二）股份发生变动时分配方案的调整原则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在实施权益分配登记

日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原则实施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考虑了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及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体

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经营成长成果的原则。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不会造成公司资金短缺，不影响公司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属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有关规定具体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利润分配公告前，公司严

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切实履行保密义务，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

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经营现金流等因素，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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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9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

会监事3人，由监事会主席沙荣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资金需求、股

东回报及未来发展等各种因素，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能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中关

于利润分配的要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体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5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969

证券简称：嘉美包装 公告编号：

2025-056

债券代码：

127042

债券简称：嘉美转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9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并于2025年9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民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5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40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

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不超过10,000万元（含）且不少于5,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元/股，回购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5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公

司现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实施回购股份，首次回购股份56.3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73%，最高成交价为8.9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8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5,019,840元（不含交易

费用）。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未在下列期间内实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交易申报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5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

次回购方案，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48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至0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ygf@zy600770.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08月27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23

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 上午 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朦先生，公司独立董事王伟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顾政巍女

士，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钱志华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将有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 上午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至0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ygf@zy600770.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顾政巍、邢雨梅

电话：0513-86639987

邮箱：zygf@zy600770.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上银恒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

FOF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9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银恒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基金简称 上银恒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混合发起式（FOF）

基金主代码 013139

基金管理人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振雄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伟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伟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5-09-12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1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资本聚三湘楚光耀新程一

一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 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

（星期五）14:00-17:00。 届时公司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问题与投资

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5日

证券代码：

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

2025-051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

2025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月活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参

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5-05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二级资本债券赎回完成的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规模为

人民币65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刊

载《关于境内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期债券设有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本行有权在本期债券第

5个计息年度的最后一日（即2025年9月14日），按面值全额赎回本期债券。 近期本行已取得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对赎回本期债券无异议的复函。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已行使赎回权，全额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